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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呂綺穎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的指示，經徵詢衛生局的意見，本人對立法會

2026 年 1 月 8 日第 0023/GSG/SAAL/2026 號公函轉來呂綺穎議員

於 2025 年 12 月 26 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6 年 1 月 9 日收

到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特區政府關注本澳長者對不同服務的需要，以“老有所養、老有

所醫、老有所樂”的施政理念，致力完善各項服務，建立健全的居家

養老、社區養老、機構養老體系。

為進一步了解獨居和兩老家庭長者的生活狀況，社會工作局（下

稱：社工局）於 2025 年 9 月開展獨居和兩老家庭長者的普查及登記

工作，透過普查掌握長者的基本資料、家庭支援和健康情況，藉以發

掘具有潛在風險的長者，以便及早介入和提供所需支援。社工局正構

建資料庫，作為獨居長者服務規劃的參考依據，未來，將因應資料庫

內獨居和兩老家庭長者的實際需要，協助其連結包括照顧服務在內的

社會支援，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。

此外，衛生局與社會工作局合作，在進行獨居和兩老家庭長者普

查時，同時為長者評估其身體機能、認知能力和心理狀態等方面的狀

況，並為有需要人士安排後續的健康支援。未來，亦將與非牟利醫療

機構合作，在長者日間中心等場所設立社區長者健康站，提供適切的

健康評估和個體化的健康建議，共同推動健康老齡化。

為積極落實特區政府“老有所醫”的施政目標，衛生局加強醫社

合作，現時外展醫療服務和遠程門診已覆蓋所有受資助的長者院舍和

政府長者公寓（下稱：公寓）。同時，透過與非牟利醫療機構合作，

為衛生中心轉介的行動不便的病人提供上門診症、家居護理和疫苗接

種等服務。目前，衛生局正推動《私營醫療機構業務法》的立法，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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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案為外展醫療服務提供法律支撐，讓私營醫療機構可以根據市場需

求，開展上門醫療服務的新模式，創設有利行業發展的環境。

在公寓的申請要件上，除了符合年滿六十五歲及澳門特別行政區

永久性居民外，入住長者需具備居家生活自理能力，或在照顧者/共用

單位人士的照顧或輔助下能居家生活，因此，特區政府對於有照顧需

要的長者，在入住公寓時已考慮到他們對照顧者（如：家傭、親友等）

方面的需求，允許照顧者到公寓內提供生活的照顧及支援；此外，倘

長者在入住後健康狀況轉差或生活需要他人照顧及支援，亦可申請使

用到戶式家居照護服務或日間護理服務等服務。

最後，特區政府感謝呂綺穎議員對有關事宜的關注和建議。

社會工作局局長

韓衛


		2026-01-20T12:58:09+0800
	Wai HON




